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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2月 26日至 3月 9日 

纽约 

  2001 年 2月 13日至 15日在雅温得举行的介绍和宣传国际刑

事法院分区域研讨会的最后报告和建议 

  研讨会由喀麦隆政府同加拿大 法国 法语国家政府间机构和德保罗大学 美

利坚合众国 合作举办  

  喀麦隆提出的资料文件 

1. 一个重要的介绍和宣传国际刑事法院分区域研讨会于 2001年 2月13日至15

日在雅温得 喀麦隆 议会大厦举行 议题为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与国际

刑事法院 问题与前景  

2. 这个研讨会由喀麦隆政府举办 并得到以下伙伴提供技术和后勤支助  

 (a) 法国外交部和司法部  

 (b) 法语国家政府间机构  

 (c) 加拿大国际刑事法院技术援助方案  

3. 参与研讨会工作的有分区域 11 个国家中下列 9个国家的专家  

 - 安哥拉共和国  

 - 布隆迪共和国  

 - 喀麦隆共和国  

 - 中非共和国  

 - 刚果共和国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加蓬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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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 卢旺达共和国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 乍得共和国  

他们大部分是所属国家立法 司法和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  

4. 此外 参与研讨会的还有律师 媒体专业人士和民间社会的其他代表 特别

是保护人权的团体和非政府组织  

5. 来自分区域国家 比利时 加拿大 美利坚合众国 法语国家政府间机构

法国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高级别专家热烈参与讨论  

6. 研讨会于 2月 13日上午举行庄严开幕式  

7. 出席开幕式的人士有  

 喀麦隆共和国最高法院第一院长  

 喀麦隆共和国最高法院检察长  

 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  

 喀麦隆政府成员  

 驻雅温得外交使节 中部省省长  

8. 来宾及与会者聆听了  

 (a)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特设技术委员会主席让-皮埃尔 苏赫先生致欢迎词  

 (b)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 安南先生给与会者的贺词  

 (c) 司法部长致词 由司法部秘书长诺莫 阿沃诺先生宣读  

 (d) 对外关系部部长级代表 负责英联邦事务 约瑟夫 迪翁 恩古特先生

致开幕词  

9. 研讨会主席团成员经协商一致选出以下人士担任 主持研讨会工作  

1. 主席 马丁 贝林加 埃布图先生 喀麦隆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大使  

2. 第一副主席 尼古拉斯 蒂安加耶先生 中非共和国  

3. 第二副主席 克莱芒丝 鲁瓦莫女士 布隆迪  

4. 第三副主席 穆萨武 穆萨武先生 加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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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报告员 阿道夫 明科亚 谢先生 喀麦隆  

6. 秘书 阿方斯 塞巴 宗古先生 卢旺达  

10. 研讨会工作全在全体会议上举行 让与会者能知道议程上所有主题的情况  

11. 第 1次会议用于国际刑事法院一般性介绍 先由亚历山大 莫兰先生介绍国

际刑事法院运作情况 随由阿道夫 明科亚 谢教授讲述 国际刑事法院 起源

问题与前景 说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过程 此一过程困难重重 最终达

成了科菲 安南秘书长先生所称的 决定性的一步 他着重指出 国际刑事法

院是对最严重侵害人类罪行不受惩处现象进行斗争的一个工具 但它同时也是一

个为和平服务的工具 因为国际刑事司法最终会克服仇恨 让曾经发生最残暴暴

行的地方恢复平静  

12. 但是 尽管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是人类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国际刑事法院要

能有效地成为对有罪不罚现象进行斗争的一个有效工具 必须按照 规约 第 126

条的规定有 60 个国家交存批准书 使 规约 生效 此外 各国必须调整其国

内法 使能切实履行其所负的两项基本义务 补充和充分全面合作  

13. 一般性介绍会议结束后 与会者按顺序审议议程上的 6个主题 审议程序如

下 一般性介绍 发言 辩论  

1. 第 1 个主题是 国际刑事法院与人权 由埃里克 戴维教授作一般性

介绍 他指出 国际刑事法院有两重作用 一方面 它保护人权 另一方面

它在执行司法时遵守人权  

 在第一点 国际刑事法院似乎是回应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第 2

条第 3款 该款规定国家有义务确保人权 保护人权的最好方式不就是对最

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实施刑事制裁  

 在第二点 国际刑事法院必须遵守刑法一般原则以及公平程序要求 这

种现象固然可喜 但 规约 的某些规定使此一正面现象受到若干影响 特

别是第 16条规定安全理事会有权阻止起诉 第 31条第 1款 C项容许以客观

理由 特别是合理防卫理由 排除刑责  

2. 第2个主题是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批准所遭遇的问题 由吉伯尔特 比

蒂先生作一般性介绍 与会者根据法国和加拿大的经验 着重讨论 罗马规

约 的批准可能引起的宪法问题  

 在这方面 一般同意 如果 规约 载有与宪法不符的规定 则必须修

订宪法 关于 官方身份的无关性 的第 27 条的情况尤其如此 该条与宪

法关于国家元首和其他首脑享有豁免的规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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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3 个主题是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侵略罪 由让 迪厄多内 恩

察马先生作一般性介绍 目的在使与会者更清楚理解侵略罪这个重大而一再

发生的问题的各个方面 为此目的 讨论方式采取研讨会总议题的处理方式

即先讨论侵略罪的各项问题 然后讨论侵略罪的前景  

 侵略罪的问题有三 第一 侵略罪的定义问题 这有许多种概念 狭义

的概念是将侵略罪限于侵略战争 以纽伦堡为例 广义的概念以联合国大会

1974年 12月 14日第 3314 XXIX 号决议为例  

 第二个问题是程序问题 也就是如何确定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各

别的权限问题 前者按照 联合国宪章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有权确定侵略行

为的存在 后者有权确定侵略罪的存在 而根据了解 确定侵略罪存在必先

假定侵略行为存在 这个问题牵涉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问题 引起安全理

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与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强烈冲突 前者极力维护安全理事

会的特权 后者则不愿见到国际刑事法院的权限因安全理事会不作出决定而

无法行使  

 第三个问题是政治问题 即侵略罪的辩论受到地缘政治背景的影响 例

如中东局势  

 至于前景则可分短程前景与长程前景  

 在短程上 应该促进将 1997年以来提出的各种提议编成一项综合案文  

 在长程上 应该铭记 规约 第 123条 其中规定 本规约生效七年后

联合国秘书长应召开一次审查会议 审查对本规约的任何修正案 审查范围

除其他外 可以包括第五条所列的犯罪清单  

 也就是说 在侵略罪问题上 还须忍耐  

4. 第 4 个主题是 国内法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调整 由帕特里夏 邓贝

里女士作一般性介绍  

 主要问题是 罗马规约 缔约国应遵守补充与充分全面合作的双重义务  

 补充原则载于 罗马规约 序言和第 1 及第 17 条 即国家有一项首要

义务 就是对国际刑事法院有权管辖的罪行加以惩处 这项原则是通过 罗

马规约 的一个主要条件 根据此一原则 国际必须在国家一级通过法律

将国际刑事法院有权管辖的罪行定为国内法下的罪行 不论其发生于何处

亦不论犯罪者或受害者为何人 然后执行这些法律  

 同样的 国家必须采取国内立法措施 以期 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和起

诉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方面同法院充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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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加拿大和法国的经验以及喀麦隆和比利时的反映 需要调整的国内

法似乎不以刑法 广义而言 为限 也牵涉到其他领域 例如国籍法  

5. 第 5 个主题是媒体在宣传和介绍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的作用  由贝尔纳

德特 巴塔卡利扎女士作一般性介绍  

 主要问题是 在介绍国际刑事法院方面 分区域媒体 不论是文字媒体

或视听媒体的宣传工作 非常不足 与会者确认媒体在这方面应起主要作用

他们着重讨论两个新喀里多尼亚 确定对象和拟订战略  

 经确定两种对象 决策者 必须说服决策者进行批准进程 公共舆论

了解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性后 会对决策者施加压力 促使他们批准规约  

 至于促使清楚理解国际刑事法院是什么以及有效传播讯息的战略 有关

的新闻记者似乎应采取两方面做法 一方面是集体做法 例如建立网络 另

一方面是个别做法 例如培训和介绍 特别是与专家联系  

 无论如何 对于介绍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应予系统化  

 最后 第 6 个主题是民间社会在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的作用 由苏

梅 埃皮埃 埃约赫女士作一般性介绍  

 在国际刑事法院设立的过程中 民间社会 特别是通过非政府组织 一

直显著参与 参与方式首先是推动广泛的游说运动 积极参与 规约 的拟

订和通过 然后继续在预备委员会一级参与 非政府组织在预备委员会上成

功地提出它们关于犯罪要件定义和程序及证据规则方面的观点  

 法院规约 通过以来 非政府组织还致力推动批准工作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因为它们的工作既作为压力团体 又作

为决策者与公共舆论之间的接口 此外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其他组织

还必须参与媒体的宣传工作 以在民众中促进和平与宽容文化  

 非洲的民间社会参与了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进程 希望它们更加积极地

参与推动批准规约的运动  

 因此应采取适当行动 在这一前景下 通过了两项重要决议 一项决议

设立一个分区域网络 以集中各国民间社会的行动 另一项决议设立一个工

作组  

14. 除了审议议程上所列主题外 研讨会与会者还听取了一项关于卢旺达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运作情况及其迄今所获成果的报告  

15. 最后 应该指出 在研讨会举行的同时 另有两个论坛一起举行 一个论坛

是关于媒体的作用的 另一个论坛是关于民间社会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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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1 年 2月 13日至 15日在雅温德 喀麦隆 举行的介绍和宣传国际

刑事法院分区域研讨会的建议 

 2001年 2月13日至15日在雅温德举行的介绍和宣传国际刑事法院分区域研

讨会与会者  

 意识到国际社会为惩处种族灭绝罪 危害人类罪 战争罪和侵略罪等最严重

罪行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深信建立一个补充国家刑事管辖权的有效的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有助于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遵守人权  

 意识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对我们各别国家国内法造成的影响  

 考虑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于 1998年 7月 17日在罗马以 1 202个国家投票赞

成通过  

 考虑到迄今为止 规约获得 28 个国家批准 其中只有一个是中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国家 加蓬  

 考虑到民间社会和媒体在介绍和宣传国际刑事法院及促进民众建立和平及

宽容文化方面 均应起主要作用  

 建议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尽快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并请这些国家因此而调整其国内法 以符合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的义务  

 请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元首将批准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问题列入他们下一次会议的议程  

 吁请媒体和民间社会展开介绍和宣传运动 以加快批准程序  

 宣布并欢迎此次研讨会设立一个分区域网络 负责集中各国民间社会的行

动 以及设立一个非政府组织国别网络 负责支助特设技术委员会和区域网络  

 请加蓬担任 1 年内举行的下一次研讨会的东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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